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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预绞式铠装护线条技术规范书

2026年4月
本技术规范书适用的设备

	序号
	名称
	产品型号

	1
	预绞式铠装护线条
	FE95


投标人须执行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应遵循的主要现行标准如下：

	序号
	标 准 号
	标 准 名 称

	1
	GB/T 10125-2012
	《人造气氛腐蚀试验 盐雾试验》

	2
	TB/T2073-2020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技术条件》

	3
	TB/T2074-2020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零部件试验方法》

	4
	TB/T 3111—2017
	《电气化铁路用铜及铜合金绞线》

	5
	TJ/GD021-2016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用预绞式铠装护线》

	6
	Q/CR608-2024
	《电气化铁路接触网用预绞式金具》


上述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技术规范中引用而构成本技术规范的条文。本技术规范出版时，所列标准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供需双方应探讨使用上述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标准之间有矛盾时，按技术要求较高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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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1项目概述

根据《昆明局集团公司科技和信息化部关于500kV白邑变220kV接入系统项目新建输电线路上跨铁路工程技术方案、施工方案的审查意见》（科信函〔2025〕79号），需采购60套预绞式铠装护线条，铠装护线条由阻燃层+预绞丝组成，匹配接触网JTMH95型承力索，技术条件执行《电气化铁路接触网预绞式金具》（QCR608-2024）。

1.2 使用范围

1）本技术规范书规定了所采购金具产品的技术要求、交货要求和质量、验收规则，以及产品使用相关的现场技术指导服务。

2）本技术规范书适用于500kV白邑变220kV接入系统项目新建输电线路跨越沪昆铁路接触网防护工程接触网铠装护线条采购

二、详细技术要求

2.1供货需求及供货范围

1.供货需求

	序号
	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备注

	1
	预绞式铠装护线条
	FE95
	套
	60
	铠装护线条由阻燃层+预绞丝组成，匹配接触网JTMH95型承力索


2.在中国境内根据需求签订的订单合同确定交货地点车板交货。
2.2 主要技术参数要求

2.2.1预绞式铠装护线条技术参数要求

	序号
	技术参数
	采购人需求值
	供应商响应值
	备注

	1
	材质
	铜合金丝，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620 MPa，铝覆盖层厚度不小于10%的铝包钢丝标称半径， 镀锌钢丝的镀锌层质量为A级，不小于230g/m²
	
	

	2
	结构
	预绞式护线条采用螺旋预成型工艺制造，螺旋成型时应保证节距一致。
	
	

	3
	性能
	单丝抗拉强度≥620MPa
振动试验：2×106次循环后不出现单丝断裂现象；
耐搭接短路冲击电流：预绞式铠装护线条的短路冲击电流≥4000 A, 短路冲击次数为3次，每次冲击时间为0.5 s；
冲击试验后整体拉断力≥25kN；
中性盐雾试验：1008h试验后没有可见红锈。
	
	


2.3 其他

所提供材料须同时满足上述技术参数要求，不得采用多种材料组合的方式。
为确保效果和使用寿命，材料不含有害重金属，使用后对周围环境没有污染。
投标物资须具有两条(含)以上设计时速为300km/h及以上铁路客专正线近5年(2022年以来)的供货业绩；须提供有效期内的CRCC认证证书(按Q/CR 608-2024标准) ；须提供相应的许可或认证证明文件。
供应商若为生产厂家，须提供厂家资质文件、产品合格证及检验报告等证明资料；若为代理商，须提供生产厂家授权证明文件、厂家资质文件、产品合格证检验报告等证明资料。

三、进度及保障措施 

1.供货方在接到采购方的订单需求时应积极响应，收到中标通知后2日内，将货物运至现场，不能保证供货时间的视为无效应答（邮寄、货运等），不得耽误现场施工进度。

2.所有货物应为全新产品，运输前应分类包装，做好防尘、防潮、防止损坏防腐蚀的措施。 特殊材料如有其他的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规定和条件，应指出并遵照执行，以免影响使用和性能。

3.在每个包装清楚地标明货物名称、数量、货号或者单号、发货及到货地点。发出货物后应以电话、快信或邮件的方式通知采购方单位收货，通知中写明货物清单货（名称及规格型号）、运单号、发出日期等。

4.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由于包装不当造成的损失，全部由供货方（中标人）负责。运输中发生货物损坏和丢失应补足缺损件，并向承运部门交涉，办理索赔。

5.在框架有效期内，发生的合同费用具实结算。

四、质量保证

1.供货方保证所供货物是技术先进、成熟可靠且经鉴定合格的全新产品，并附有质量证明书，在设计、材料选择和工艺上均无任何缺陷和差错。

2.供货方应有可操作的质量保证程序及相应文件，对质量的保证措施进行必要的说明。

3.在产品检验和验收过程中，如发现任何不符合本规范书要求的产品，供货方都必须及时更换，直至符合规定要求。

4.所供货物必须随货提供鲜章版检测报告和合格证原件到场检查，无上述检测、检验报告支撑的应答视为无效应答。
五、售后服务与联络

1.承诺对提供货物不少于24个月的质保期。

2.在质保期满后，出现货物损坏、质量出现问题等情况，供应商仍需做好售后服务。在采购方提出质保需求时，承诺在2小时内应答和响应采购方，并在服务承诺时限（时限以具体订单子合同要求为准）内赶到现场，及时处理解决。
六、资料提交要求
 1 资料提交单位

 提交的资料及其接收单位

	提交资料名称
	接收资料单位名称、地址、邮编、电话
	提交份数
	提交时间

	合格证书
	（项目单位）
	每批(根据项目要求提供提供具体份数）
	同货物交货时间

	安装使用说明书
	
	
	

	试验报告
	
	
	

	其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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